
价格格外优惠且承诺“现货速发、 48 小时内出

库” 的牛奶， 消费者李先生下单购买多箱后， 却发

现商家既不发货， 也不回应， 于是拨打 12345 进行

投诉， 并申请了调解。

调解员介入后， 商家的负责人才吐露了实情。

原来， 这款牛奶的“优惠价” 是商家不小心“标错

价”， 该价格远低于成本。 商家表示， 这样的亏本

生意没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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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联动”守护95岁老人的动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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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现货速发”

却迟迟不予发货

李先生在浏览网上店铺时，看

到一款牛奶正在进行“囤货优惠”活

动，价格比平时优惠不少，并且页面

显示“现货速发、48 小时内出库”。

因为家庭日常牛奶消耗量较大，且

信任平台的商家管理机制， 于是他

下单买了好几箱并付了款。

下单后过了五天， 李先生查询

发现订单状态仍是“待发货”，于是

通过平台内置的“联系商家”功能发

送咨询消息，但该消息始终处于“未

读”状态。 次日，李先生再次发送催

单消息，仍未得到回应，他只得联系

平台客服， 对方表示已将问题反馈

至商家。

此后， 李先生既未收到商家的

信息，也未等到平台的反馈。李先生

认为自己已全额支付货款， 商家却

逾期未发货且失联，不仅违背了“48

小时出库”的承诺，而且无视消费者

的合理诉求， 于是通过 12345 平台

提交投诉。随后，这起纠纷被委托至

人民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三步”化解矛盾

消费者收到退款

调解员接到调解申请后， 第一

时间启动纠纷处理流程：

第一步： 核实基础信息， 稳定

申请人情绪。 调解员当天就致电调

解申请人李先生。 电话中， 李先生

情绪较为激动， 调解员耐心倾听

后， 对他的不满表示理解， 同时向

他说明了调解的流程与时效， 逐步

平息了李先生的激动情绪。

第二步： 联系被申请人， 查明

未发货原因。 获取相关信息后， 调

解员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

询到该店铺运营公司的注册地址和

联系电话， 多次拨打电话均无人接

听。 随后， 调解员通过平台对接该

商家的运营专员， 终于联系上了商

家的负责人张经理。

对于迟迟不发货， 张经理起初

以“订单激增、 人手不足” 为由敷

衍回应， 调解员当即依据法律规定

进行释法。 根据《电子商务法》 第

四十九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

的， 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

交订单成功， 合同成立。 李先生下

单支付后合同即成立， 商家以“订

单多” 为由逾期发货已构成违约。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

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

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商家的消极处理方式已侵害消费者

知情权。

听完调解员的释法说理后， 张经

理才如实说明了情况： 公司近期更换

了仓储服务商， 新团队在对接订单系

统时出现问题； 公司多名客服人员刚

离职， 目前仅剩一名兼职客服， 未能

及时查看消息； 收到平台反馈后， 公

司发现该订单因运营人员操作失误，

导致商品标注价格错误， 该价格远低

于成本， 因此一直未发货。

针对这些情况， 调解员向张经理

指出， 仓储调配、 人员变动和价格错

误都是商家的内部问题， 不能以此损

害消费者的权益。 为了彻底化解纠

纷， 调解员将调解推进至第三步： 组

织双方当面沟通， 明确权责与方案。

面对面调解开始后， 李先生提出

立即发货或赔偿时间损失的诉求。 张

经理当场致歉， 承认价格标注失误及

沟通缺位的双重过错， 但表示牛奶价

格远低于成本， 这样的亏本生意没法

做。 调解员依据《电子商务法》 《民

法典》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着重

对商家进行了辨法析理， 强调经营者

应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

权， 即便存在价格标注错误， 也应主

动与消费者沟通协商， 而非消极失

联。 同时， 调解员也请李先生考虑折

中方案。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双方终于达

成一致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李先生同

意商家整单全额退款， 并赠送一箱牛

奶。 达成调解后， 调解员还进行了回

访， 得知李先生已经收到了退款与赠

品， 也收到了商家的致歉消息， 对调

解结果表示满意。

本案是典型的电商平台价格标注

错误引发的消费纠纷， 核心争议在于

经营者操作失误导致价格标错后， 能

否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调解员通过精

准适用法律、 平衡双方利益， 既维护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促使经营者

正视自身管理漏洞， 实现了纠纷的高

效化解。

对消费者而言， 在网上购物时应

注意留存订单截图、 支付凭证、 沟通

记录等关键证据， 下单成功后合同即

成立， 经营者以“价格标错” 为由单

方拒发货无法律依据， 遇此类情况可

向平台、 监管部门投诉或申请调解，

维护自身公平交易权。

对经营者而言， 需强化商品价格

审核机制， 避免因运营疏漏导致价格

标注错误。 若确因重大误解出现标价

失误， 应在发现后及时主动与消费者

沟通， 依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协商

解决方案， 而非消极失联或单方毁

约。

□ 记者 王葳然

一笔售后公房的征收补偿款本

应是改善老人晚年生活的“安居

钱”， 却成了姐弟失和、 亲情生隙

的导火索， 如何既让老人安享晚

年， 又解开家人间的心结， 近日普

陀区通过“三所联动” 机制， 妥善

化解了一起纠纷。

在普陀区甘陵地块的房屋征收

工作中， 一套被纳入征收范围的售

后公房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利益与亲

情。 这套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姐姐王

某甲名下， 而她 95 岁的母亲徐某

某户口在册并长期在此实际居住。

征收启动后， 王某甲的母亲徐某某

和弟弟王某乙认为， 老人作为房屋

的同住人， 理应享有相应的征收补

偿利益， 要求分得总额的 50%， 但

产权人王某甲不认同这一分配方

案， 双方多次协商无法达成共识。

随后， 王某乙选择报警求助。

为了妥善化解这起家事纠纷，

在派出所民警的引导与协调下， 本

案正式进入“三所联动” 调解程

序。

调解之初， 双方对立情绪明

显。 弟弟王某乙及母亲的代理律师

坚持要求分得 50%的征收补偿利

益， 产权人王某甲对此难以接受，

双方言辞激烈， 调解一度陷入停

滞。

为有效缓和对立氛围、 精准倾

听各方诉求， 调解团队采取“背对

背” 调解方式： 由律师、 调解员与

弟弟一方单独沟通， 社区民警和征

收组工作人员则与姐姐一方另行协

商。 律师与调解员向弟弟一方详细

阐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 指出售

后公房征收中， 产权人一般享有主要

份额， 同住人需符合特定条件才可获

得补偿。 要特别说明的是， 徐某某户

口迁入的历史情况可能影响其同住人

份额的完整认定。 同时， 调解员也从

情理出发， 劝导其关注征收整体进

度， 体谅老人对旧居的情感。 经过耐

心疏导， 弟弟一方的态度明显缓和，

主动调整诉求， 仅主张分割 50%的

“搬迁奖励费”， 并同意保留其余权

利、 暂不主张， 因母亲年高体弱， 希

望能适当延后交房。

随后， 调解员向姐姐王某甲转达

了调整后的诉求， 并依据 《民法典》

关于产权行使与家庭成员安置义务的

相关规定， 阐明若因家庭纠纷导致无

法按期交房， 将影响征收协议履行，

最终损害全体家庭成员的利益。 经劝

说， 王某甲同意支付母亲一半的“搬

迁奖励费”， 但希望尽快完成交房手

续。

双方再次面对面协商后， 弟弟方

重申母亲搬迁存在实际困难， 希望给

予合理的搬迁宽限期； 姐姐方则主动

表态， 已为母亲准备了租赁住房， 并

愿意承担房屋首年租金， 解决老人的

居住问题。 调解员积极对接征收组，

为老人争取到交房期限的适当弹性。

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 徐某

某获得案涉房屋 50%的搬迁奖励费，

在合理期限内完成个人物品搬离及房

屋腾空交付。 弟弟王某乙有权查验姐

姐所租房屋， 若不满意可另行租赁，

首年租金由姐姐王某甲承担。

通过“三所联动” 机制的专业、

柔性调解， 这起可能影响征收进度的

家庭内部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调解心得】


